
关于对英特智城(北京)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半年报问询函 
半年报问询函【2021】第 037号 

 

英特智城(北京)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T智城)董事会： 

我部在挂牌公司半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营业收入构成及变动情况 

你公司主营业务为智慧政务和互联网+业务，旨在帮助政府客户

和企业客户快速部署信息化平台业务。2021 年 1-6 月，你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4,246,988.32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93.55%，实现毛利率

46.83%，上期为 83.49%；你公司解释当期营业收入增加系 2020年开

拓的系统集成项目继续保持一定项目规模所致。 

附注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显示，报告期商品销售收入为

3,441,371.62元，发生成本 2,257,969.33元，毛利率 34.39%，你公

司上年度无商品销售类营业收入；当期技术开发与服务业务收入

805,616.70元，未发生成本。 

请你公司： 

（1）核实并说明关于报告期营业收入变动原因的解释与实际业

务开展情况是否匹配；请结合报告期业务开展实际情况，说明当期营

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出现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说明当期商品销售业务具体情况，包括不限于销售商品类

型、报告期开展该项业务的原因、市场拓展及获客方式、前五大客户

及对应销售金额等，有关商品销售业务是否与你公司主营业务相关； 



（3）结合合同具体安排及会计核算情况，说明报告期技术开发

业务未发生营业成本的原因及合理性。 

 

2、应收账款及可收回性 

你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33,890,742.20元，坏账准备

23,178,439.08元，账面价值 10,712,303.12元。其中单项金额重大

且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合计 10,056,500.00元，分别为应收

遵义市三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北汇海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

京宇安机电工程开发公司和上海王世明量子引力物理研究所款项，已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计提理由为“经单独测试，预计无法收回”。 

请你公司： 

（1）补充说明应收上述 4 名客户款项形成时间，交易背景，交

易发生时是否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2）说明对上述 4 笔款项“单独测试”的具体过程，确认无法

收回前采取的催收措施以及认为无法收回的具体依据。 

 

3、预付账款情况 

你公司预付账款报告期末余额 979,868.58 元，其中账龄 3 年以

上预付款项 760,922.34 元，预付款项第一名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

宁有限公司盘山分公司（移动盘山分公司），金额为 50万元。你公司

于 2019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预付款项主要用于项目前期非公司自研

部分的功能开发外包和少量设备采购；同时，你公司回复由于受到当



地财政情况下滑影响，已暂停了在东北区域承接大型智慧服务项目等。 

请你公司： 

（1）说明预付移动盘山分公司款项的具体用途、以及款项对应

项目的具体履行安排及履约进度； 

（2）说明在暂停承接东北区域大型智慧服务项目的情况下，有

关款项是否存在回收风险。 

 

4、存货变动情况 

你公司本期及上期末存货余额分别为 2,351,500.88 元和

2,347,964.60 元，均为发出商品，2019 年末存货余额为 0 元；你公

司于 2020 年年报披露，报告期存货增加系“公司有部分项目正在履

行，相应货品已经进行了采购”。 

请你公司： 

（1）补充说明有关项目情况、发出商品具体内容及发出时间； 

（2）说明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有关发出商品尚未结转的原因，

是否对有关销售业务在当期确认了收入，以及截至当前的结转情况；

如尚未全部结转，请说明原因及后续结转安排。 

 

5、开发支出及减值情况 

你公司报告期末开发支出余额 12,860,399.97元，为智慧政务大

数据应用服务平台项目有关开支，该项目自 2019年以来无重大进展。 

请你公司： 



（1）说明该项目整体研发安排及预计开发时间，截至目前研发

进度； 

（2）结合当期经营状况及人员情况等，说明是否有继续开展有

关开发工作的必要资源及能力，有关项目是否出现停滞，该项目是否

出现减值及判断依据。 

 

6、合同负债情况与履约能力 

你公司合同负债期末余额 2,389,380.53 元，为预收货款，且较

上期无变化。 

请你公司： 

（1）补充说明有关预收货款对应的具体合同情况，包括不限于

所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的具体内容，预计履约时间等； 

（2）结合主营业务及当前经营状况，说明是否具备履约能力。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11 月 2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主办券商；如披露内容

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1年 10月 19日 

 


